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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300024        证券简称： 机器人           公告编号：2015-046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新股的上市公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54,347,826 股，将于 2015 年 11 月 1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中，5 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新增

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6 年 11 月 21 日1。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2015 年 11 月 19 日（即上市日），公司股价不除

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为 55.20 元/股。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沈阳市浑南新区金辉街 16号 

办公地址：沈阳市浑南新区金辉街 16 号 

注册资本（本次发行前）：654,852,000 元 

法定代表人：于海斌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赵立国 

电话号码：024-31699888 

传真号码：024-31680024 

电子邮箱：zlg5335@163.com 

                                                        
12016 年 11 月 19 日为周六，故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6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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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行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主营业务：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成套装备系统的研发、制造。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为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内部决策程序 

（1）2014 年 8 月 20 日，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有

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议案。 

（2）2014 年 9 月 15 日，发行人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议案。 

（3）2015 年 9 月 15 日，发行人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有关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2、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15 年 5 月 20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创业板发行审核委员会

审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2015 年 6 月 1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沈

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1170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2,000 万股新股。 

3、发行过程 

本次发行程序如下： 

日期 时间安排 

T-4 日 

10 月 19 日（周一） 

1、收盘后中信证券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发送《认购邀请书》； 

2、辽宁同泽律师事务所全程见证 

T-3 日至 T-1 日 

10 月 20 日-22 日 

1、确认投资者收到《认购邀请书》； 

2、接受投资者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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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安排 

（周二至周四） 

T 日 

10 月 23 日（周五） 

1、上午 9:00—12:00 接收申购文件传真，簿记建档； 

2、上午 12:00 前接受申购保证金； 

3、辽宁同泽律师事务所全程见证； 

4、根据询价结果确定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和获配对象名单 

T+1 日 

10 月 26 日（周一） 

1、向中国证监会报备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和获配对象名单； 

2、证监会同意后，向获配对象发出《缴款通知书》和《股份认购协

议》 

T+2 日 

10 月 27 日（周二） 
1、向未获配售的投资者退还申购保证金 

T+4 日 

10 月 29 日（周四） 

1、获配对象补缴申购余款（截止下午 16:00）； 

2、会计师对申购资金进行验资 

T+5 日 

10 月 30 日（周五） 

1、将募集资金净额划付发行人募集资金专户； 

2、会计师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专户进行验资； 

3、会计师出具验资报告，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T+11 日 

11 月 5 日（周四） 
向证监会报备发行情况报告书、保荐机构合规性意见等全套材料； 

T+12 日 

11 月 6 日（周五）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 

（三）发行方式 

非公开发行。 

（四）发行数量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54,347,826 股。 

（五）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55.20 元/股，相当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均价 60.29 元/股的 91.56%，相当于发行底价 54.27 元/股的 101.71%。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期首日为《认购邀请书》

发送日的次一交易日，即 2015 年 10 月 20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

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即不低于 54.27 元/股。 

（六）募资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2,999,999,995.20 元。 

（七）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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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费用总额合计为 39,117,015.28 元，其中主承销商承销费用和保荐

费用金额 24,000,000.00 元，其他承销商承销费用和保荐费用金额 12,000,000.00

元， 审计费、律师费以及其他发行费用共计 3,117,015.28。 

（八）募集资金净额（扣除发行费用）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960,882,979.92 元。 

（九）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截至 2015 年 10 月 29 日，5 名发行对象已将本次发行认购资金汇入中信证

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账户。2015 年 10 月 29 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华普天健”）出具了[2015]3707 号《关于沈阳新松机器人

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到位情况的验证报告》，确认本次

发行的认购资金到位。 

2015 年 10 月 30 日，中信证券将扣除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保荐承销费后

的上述认购资金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中。2015

年 10 月 30 日，华普天健出具了[2015]3708 号验资报告，确认本次发行的新增注

册资本及股本情况。 

（十）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根据相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一个

月内，签署三方监管协议。 

（十一）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2015 年 11 月 11 日，公司已在中国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发行

新增股份有关登记托管手续。 

（十二）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情况 

发行对象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沈阳恒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869,566 600,000,043.2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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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锁定期（月） 

2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869,567 600,000,098.40 12 

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869,565 599,999,988.00 12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994,706 717,307,771.20 12 

5 珠海植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744,422 482,692,094.40 12 

合计 54,347,826 2,999,999,995.20 -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1、沈阳恒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沈阳恒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沈阳市沈河区文萃路 34 号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俊福 

经营范围：产业投资；资本经营；管理、信息、技术咨询；房屋、设备租赁

及闲置设备调剂；国内一般商业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科技开发服务；

中介服务。 

主要办公地点：沈阳市沈河区文萃路 34 号 

认购数量：10,869,566 股 

限售期：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2、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28 号 1-4 层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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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崔伟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28 号 1-4 层 

认购数量：10,869,567 股 

限售期：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3、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3 号 4004-8 室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晓艳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 

主要办公地点：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3 号 4004-8 室 

认购数量：10,869,565 股 

限售期：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4、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阮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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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认购数量：12,994,706 股 

限售期：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5、珠海植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珠海植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7392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鹏飞 

经营范围：协议记载的经营范围：投资咨询；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办公地点：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7392 

认购数量：8,744,422 股 

限售期：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本次发行前上述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

关联方与公司亦未发生重大交易。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

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

披露。 

（十三）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

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

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创业

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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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

股东的利益，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直接认购或通过结

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十四）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已获得必要的批准、授权和核准；本次发

行股票方案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

发行股票所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股份认购合同的内容和形式

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本次

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合法、有效。”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 54,347,826 股股份的登记手续已于 2015 年 11 月 11 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

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为：机器人；证券代码为：300024；上市地点为：深圳

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15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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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新增股份的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6 年 11 月 21 日。 

四、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份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15年 9月 30日） 本次发行数

量（股） 

本次发行后 

（截至股份登记日）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21,023,609 3.21% 54,347,826 75,371,435 10.63%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633,828,391 93.79% - 633,828,391 89.37% 

合计 654,852,000 100.00% 54,347,826 709,199,826 100.00% 

（二）本次发行前后前 10 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限售股份数

（股）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国有法人 27.37% 179,214,623  

曲道奎 境内自然人 3.66% 23,958,000 17,968,5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43% 15,933,590  

胡炳德 境内自然人 2.43% 15,906,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38% 15,587,900  

辽宁科发实业公司 国有法人 2.29% 15,000,000  

王天然 境内自然人 1.74% 11,420,863  

沈阳市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国有法人 1.48% 9,695,594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

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9% 6,511,7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9% 6,511,700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如下（截至股份登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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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限售股份数

量（股）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国有法人 25.27% 179,214,623  

曲道奎 境内自然人 3.38% 23,958,000 17,968,500 

胡炳德 境内自然人 2.24% 15,906,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20% 15,587,9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12% 15,022,602  

辽宁科发实业公司 国有法人 2.12% 15,000,000  

王天然 境内自然人 1.61% 11,420,863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民

生银行-中融国际信托-中荣-瞰

金 66 号单-资金信托 

其他 1.53% 10,869,567 10,869,567 

沈阳恒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3% 10,869,566 10,869,567 

沈阳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中

心 
国有法人 1.37% 9,695,594  

合计 - 43.37% 307,544,715 39,707,634 

注：持股比例合计数与持股比例数加总不一致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我公司股票情况

如下： 

姓名 原持股数 持股变动数 现持股数 

于海斌 0 0 0 

曲道奎 23,958,000 0 23,958,000 

史泽林 0 0 0 

王宏玉 1,873,687 0 1,873,687 

吕孝普 0 0 0 

曹挺 0 0 0 

郭克军 0 0 0 

宋廷锋 0 0 0 

朱向阳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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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子刚 0 0 0 

马思 0 0 0 

高敏 0 0 0 

孙义田 32,291 0 32,291 

卞瑰石 0 0 0 

赵立国 888,063 0 888,063 

高强 0 0 0 

金庆丰 942,117 0 942,117 

张进 78,208 0 78,208 

王玉山 115 0 115 

李正刚 7,500 0 7,500 

蔡宇 250,000 0 250,000 

刘长勇 0 0 0 

张雷 0 0 0 

刘子军 0 0 0 

（四）股份变动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以公司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9 月 30 日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和 2014 年度、2015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基准，并考虑

本次发行新增净资产，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期间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元/股） 

2015 年 9 月 30 日 3.25 7.17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95 6.90 

每股收益（元/股） 

2015 年 1-9 月 0.35 0.33 

2014 年度 0.50 0.46 

（五）财务会计信息分析 

1、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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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5-9-30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流动资产 248,397.80 220,220.76 164,221.03 128,967.55 

资产总计 375,680.98 324,262.23 242,091.29 193,391.00 

流动负债 90,867.89 78,547.75 54,176.72 38,217.39 

负债合计 157,528.39 125,497.39 75,891.49 49,668.31 

股东权益 218,152.59 198,764.84 166,199.80 143,722.69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212,507.83 193,415.73 161,521.78 139,512.24 

（2）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营业收入 114,431.69 152,353.51 131,907.56 104,442.00 

净利润 23,508.95 33,207.97 25,507.28 21,330.67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179.82 32,567.00 24,986.14 20,801.61 

扣非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669.81 25,824.64 22,191.83 13,209.59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29,536.57 9,201.66 -2,727.96 12,303.36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21,654.14 -19,286.04 -15,555.23 -19,582.06 

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20,147.43 23,763.26 16,516.81 463.0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1,043.27 13,678.64 -1,792.54 -6,816.78 

2、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5-9-30/ 

2015 年 1-9 月 

2014-12-31/ 

2014 年 

2013-12-31/ 

2013 年 

2012-12-31/

2012 年 

销售毛利率（%） 35.15 35.81 33.57 27.94 

销售净利率（%） 20.54 21.80 19.34 20.42 

存货周转率（次） 0.64 1.15 1.48 1.73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87 3.34 3.44 3.52 

总资产周转率（次） 0.33 0.54 0.61 0.59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 11.37 18.47 16.57 16.1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5 0.50 0.84 0.70 

总资产收益率（%） 6.72 11.73 11.71 12.01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3.53 15.50 26.30 33.29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同比增长（%） 
21.08 30.34 20.12 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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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2015-9-30/ 

2015 年 1-9 月 

2014-12-31/ 

2014 年 

2013-12-31/ 

2013 年 

2012-12-31/

2012 年 

流动比率 2.73 2.80 3.03 3.37 

速动比率 1.28 1.52 1.76 2.0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7.12 35.50 28.18 23.32 

注：2015 年 1-9 月的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及总资产周转率未做年化处理。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公司近三年及一期流动资产占比分别为66.69%、67.83%、67.91%和66.12%，

公司资产中流动资产占比稍高，流动性良好。 

公司近三年及一期流动负债占比分别为76.95%、71.39%、62.59%和57.68%，

公司负债中流动负债占比稍高，与资产结构匹配。 

公司近三年及一期稳定经营，所有者权益规模逐年上升。 

（2）偿债能力分析 

近三年及一期各期期末，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和资产负债率总体保持稳

定，公司偿债能力良好。 

（3）营运能力分析 

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1.73 次、1.48 次、1.15 次和 0.64 次，

总体保持稳定，处于正常范围。 

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3.52 次、3.44 次、3.34 次和 1.87

次，总体保持稳定，销售回款能力良好。 

近三年及一期，公司总资产周转率分别为 0.59 次、0.61 次、0.54 次和 0.33

次，总体保持稳定，与公司经营规模增长趋势保持一致。 

（4）盈利能力分析 

公司近三年及一期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工业机器人生产销售。受益于：1）

由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带来的行业增长；2）公司在核心技术水平、产品质

量、服务、资质、项目经验等各方面的稳步提升；3）公司参与国家重要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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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积累及公司品牌知名度提升对销售的促进作用，近三年及一期公司营业收入

呈上升趋势，保持较快增长。 

同期，公司毛利率与净利率整体亦保持稳定，盈利能力良好。 

（5）现金流量分析 

近三年及一期，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合计为-10,759.51 万元，

与公司经营规模基本一致。 

近三年及一期，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处于实施

阶段，资本性支出较多，相应的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较大。 

近三年及一期，公司筹资活动流出现金主要用于分配股利。 

五、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 

公司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保荐代表人：刘景泉、任波 

协办人：金田 

联系电话：010-60833099 

传真：010-60836960 

（二）联席主承销商 

公司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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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 号凯恒中心 B 座 3 层 

经办人员：林煊、于宏刚、于雷、于颖欣 

联系电话：010-85156387 

传真：010-85130542 

公司名称：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连志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10 层 

经办人员：连伟 

联系电话：010-66581565 

传真：010-66581525 

（三）公司律师 

机构名称：辽宁同泽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刘明 

住所：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 71 号国实大厦十楼 

经办律师：崔永亮、王莉 

联系电话：024-24868555 

传真：024-24868555 

（四）审计机构及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肖厚发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 号 1 幢外经贸大厦 901-22 至

9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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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注册会计师：宫国超、闫长满、宮颖 

联系电话：024-22515988 

传真：024-22533738 

六、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2014 年 12 月，公司与中信证券签署了《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作为发行人）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和保荐人）关于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上市之保荐协议》。 

中信证券已指派刘景泉先生、任波先生担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代表

人，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刘景泉：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执行总经理，首批保荐代表人，主要

负责或参与了理工监测、立讯精密、首航节能、机器人、郑煤机等 IPO 项目；

此前还负责完成金马药业、吉林纸业、长沙通程控股、吉林森工、新安化工等再

融资项目。 

任波：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高级副总裁，保荐代表人，2006 年至

今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曾负责及参与机器人、神州泰岳、华友钴业 IPO，歌尔声

学、天康生物非公开发行，冠城大通公开增发及公开发行可转债等股权及债权融

资项目工作。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

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信证券愿

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七、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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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八、备查文件 

1.上市申请书； 

2.保荐协议及承销协议； 

3.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4.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5.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6.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7.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8.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9.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10.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11.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1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11 月 17 日 


	一、公司基本情况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内部决策程序
	2、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3、发行过程

	（三）发行方式
	（四）发行数量
	（五）发行价格
	（六）募资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
	（七）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九）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十）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十一）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十二）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情况
	1、沈阳恒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珠海植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十三）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十四）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四、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份变动情况
	（二）本次发行前后前10大股东持股情况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四）股份变动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五）财务会计信息分析
	1、主要财务数据
	2、主要财务指标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五、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
	（二）联席主承销商
	（三）公司律师
	（四）审计机构及验资机构

	六、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七、其他重要事项
	八、备查文件



